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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8         证券简称：红阳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7-039 

 

关于公司2015年度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完成业绩承诺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阳能源”或

“公司”)及其子公司灯塔市红阳热电有限公司因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焦煤”），与沈阳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山南锦天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西藏山南锦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山南

锦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分别简称“沈煤集团”、“中国信

达”、“锦天投资”、“锦瑞投资”与“锦强投资”；合称“资产出售方”）

签订了《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补偿协议》及《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统称“补偿协议”）[协议内容已于2015

年9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

稿）》中有详细描述]，对沈阳焦煤下属的煤炭资产（特指“红阳二矿”、

“红阳三矿”、“林盛煤矿”）与辽宁沈煤红阳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辽宁热电”)2015年至2017年净利润预测数额与实际盈利数差额补偿事

宜以及沈阳焦煤资产减值补偿事宜进行了约定。根据补偿协议，补偿方式

具体情况如下： 

1、业绩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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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出售方承诺：2015至2017会计年度，煤炭资产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6,258.17万元、16,130.32万元以及24,196.90万元，

辽宁热电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4,248.98万元、12,955.64万

元以及14,916.17万元。 

如煤炭资产和/或辽宁热电未达到上述盈利承诺，资产出售方将以股

份的形式对红阳能源进行补偿。 

（2）业绩补偿股份数的确定 

每年业绩补偿股份总数=X1+X2，其中： 

X1=（截至当期期末煤炭资产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煤炭

资产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煤炭资产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本次

交易中煤炭资产以收益法评估的采矿权评估值对应的认购股份数－煤炭

资产对应的已业绩补偿股份数量，如按照前述公式计算的X1为负数，则取

零值。 

X2=（截至当期期末辽宁热电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辽宁

热电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辽宁热电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本次

交易中辽宁热电100%股权评估值对应的认购股份数－辽宁热电对应的已

业绩补偿股份数量，如按照前述公式计算的X2为负数，则取零值。 

（3）业绩补偿程序 

红阳能源应在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四

个月内，聘请经资产出售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

煤炭资产及辽宁热电上一年度净利润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正式审计报告。

如煤炭资产、辽宁热电经审计的上一年度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则资产

出售方应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资产出售方需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红阳能源应在审计机构、评估机

构出具最终的专项审核意见后10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回购价格

（总价人民币1元）书面通知资产出售方，资产出售方应在收到红阳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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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登记结算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

份数过户至红阳能源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必要时还应与红阳能

源签署股份回购协议（该协议应约定回购总价为人民币1元）。该等股份

过户后，红阳能源应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手续。 

业绩补偿义务由沈煤集团、中国信达、锦天投资、锦瑞投资、锦强投

资按照其原对沈阳焦煤的持股比例分担。 

2、减值测试补偿 

（1）资产出售方同意根据2015至2017会计年度（如未能于2015年完

成交割，补偿期相应顺延一年）沈阳焦煤资产减值情况，以股份的形式对

红阳能源进行补偿。 

（2）期末减值额的确定 

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沈阳焦煤100%股权作价—期末沈阳焦煤100%股

权评估值(扣除补偿期内沈阳焦煤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

配的影响) 

在补偿期内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由红阳能源聘请并经资

产出售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沈阳焦煤100%

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并以该评估报告确定的沈阳焦煤

100%股权价值作为期末沈阳焦煤100%股权评估值。 

上述减值测试应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核

意见。 

（3）减值测试股份补偿数的确定 

每年减值测试补偿股份总数=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

份数量，其中已补偿股份数量=以前年度通过业绩补偿以及减值测试补偿

形式累计已补偿的股份数量+本年度通过业绩补偿形式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如期末减值额为正数，则红阳能源应回购资产出售方应补偿的股份并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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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末减值额为负数，则资产出售方不承担任何股份补偿义务。 

（4）减值测试补偿程序 

2015年度至2017年度期间，红阳能源应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经

资产出售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沈阳焦煤进行评

估并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并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减值

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红阳能源应在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出具最终的专项审核意见后10个工

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回购价格（总价人民币1元）书面通知资产出售

方，资产出售方应在收到红阳能源书面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登记

结算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份数过户至红阳能源董事会设立的专

门账户的指令，必要时还应与红阳能源签署股份回购协议（该协议应约定

回购总价为人民币1元）。该等股份过户后，红阳能源应尽快办理该等股

份的注销手续。 

该等减值测试补偿义务由沈煤集团、中国信达、锦天投资、锦瑞投资、

锦强投资按照其原对沈阳焦煤的持股比例分担。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辽宁红阳能源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7]25010012号）、《关于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

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7]25010011号），2016年度沈阳

焦煤下属的煤炭资产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163.60万元，与承

诺16130.32万元相比增加26033.28万元，完成率261.39%；2016年度辽宁

热电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78.52万元，与承诺12955.64万元

相比增加422.88万元，完成率103.26%。 

    根据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

资产 [2017]评字第90011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关于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东权益价值减值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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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7]25010010号）。截至2016年12月31日沈阳

焦煤100%股权评估值为692,733.80万元，大于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595,137.74万元。 

根据《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之补偿协议》、《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2016年度沈煤集团、中国信达、锦

天投资、锦瑞投资、锦强投资不涉及补偿事项。  

特此公告。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4 月 28日 


